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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灏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Zhejiang Haotian Credit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Ltd.  



    资信证书/认证/知识产权/信用评估
              (合   同 )


                    



 


甲方（委托方）：                                      
乙方 (咨询方)：浙江灏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经平等协商，本着“客观、公正、独立、诚信”的原则，在理解和同意以下条款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1. 内容和范围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CMMI-3评估
	□
	浙江省招投标信用评级

	□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国家强制CCC认证
	□
	浙江省商业信用证书

	□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
	银行资信证书

	□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信用管家服务

	□
	ISO22000(HACCP)食品安全认证
	□
	普通商标
	□
	全国信用证书

	□
	ISO20000信息技术管理体系认证
	□
	实用新型专利
	□
	合格供应商管理

	□
	ISO2700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顾客满意测评报告
	□
	发明专利

	□
	备注:



1.1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之内，根据《信用评价资料清单》，向乙方提供信用评价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1.2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提供的信用评价资料后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15  个工作日之内出具企业信用报告、信用等级证书，并适时跟踪评级情况。
1.3 在评价过程中出现不可预见情况，双方可协商变更上述时间，以书面确定。

2.合同价格(以人民币计算)及支付
2.1评选服务费：       元(含税)  合计(大写):       (含税)  
2.2费用支付方式:
  先付费后评估  
2.3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信用等级证书后且无异议的，于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评价费用。乙方不得收取评价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付款前乙方应先提供等额合规发票，否则付款时间顺延，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 甲方权利和义务 
3.1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按《信用评价资料清单》向乙方提供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3.2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访谈、实地考察、现场核查及其他尽职调查活动。
3.3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评定何种信用等级。
3.4甲方对评定的信用等级或信用报告内容无异议的，应在收到企业信用报告（含跟踪报告）、信用等级证书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书面确认；有异议的，有权在收到企业信用报告（含跟踪报告）、信用等级证书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复评申请，同时提供充分的复评理由及补充材料。
3.5甲方授权乙方查询与甲方相关的信用信息。

4 乙方权利和义务  
4.1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信用评价资料进行核实。
4.2乙方应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影响甲方信用等级的各类信息进行全面调查。调查中形成的相关材料和凭证随工作底稿保存。
4.3乙方不得将甲方经营、生产、技术及管理状况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甲方已公开的资料、法律或国家主管部门要求的有关信息除外。
4.4乙方不得向甲方承诺评定何种信用等级。
4.5甲方有异议并提出复评申请的，乙方应在收到复评申请和相关补充材料后3日内作出答复或复评。
4.6乙方应按要求适时开展跟踪评级。

5 违约责任
5.1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合同价5%的违约金。
5.2甲方因自身原因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评价费用，每逾期一天，应按评价费用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5.3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信用评价资料的，乙方完成信用评价的时间相应顺延。
5.4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提供企业信用报告、信用等级证书的，应按评价费用每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十日以上，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30%作为违约金。

6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6.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6.2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7 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7.1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7.2对因本合同或本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事项和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GoBack]
8 合同的生效及其他
8.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须加盖骑缝章）。
8.2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必须经过双方书面同意。
8.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8.4本合同一式2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1份。 
8.5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定补充条款，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传真件有效）


	甲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乙方：浙江灏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负责人签字：

	
地址：                                 
联系人：                                
手机：                                  
电话Tel：                               
传真Fax：                              
	

户  名：浙江灏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账  号：3301040160004074798
开户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  
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957号黄龙和山24幢2单元407室

	合同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电话：0571-85566807  企业 QQ：619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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